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仪陇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文件 
 

仪扶贫移民〔2018〕74号 
       

仪陇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 
关于进一步做好“雨露计划”相关工作的 

通    知 
 

各乡镇党委、人民政府，朱管委： 

根据《关于加强雨露计划支持农村贫困家庭新成长劳动

力接受职业教育的意见》（国开办发〔2015〕19 号）和《四

川省扶贫和移民工作局、教育厅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〈关

于实施雨露计划支持农村贫困家庭新成长劳动力接受职业教

育工作的通知〉》（川扶贫移民发〔2015〕286 号）要求，为

切实做好 2018 年秋季学期雨露计划申报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目的意义 

雨露计划是国家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，增加贫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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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口收入，引导农村贫困家庭新成长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，

为新型工业化、城镇化建设培养技术技能人才，阻断贫困世

代传递而出台的一项扶贫工程。 

二、实施范围 

雨露计划职业教育工程实施范围为农村建档立卡贫困

户。 

三、扶持对象 

扶持对象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 

1.建档立卡贫困户。以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业务管理

子系统数据为准。本人户籍已迁出本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子

女（如户籍迁至学校的高职在校生），可同样享受扶持政策。 

2.子女在校接受中、高等职业教育。中等职业教育包括

全日制普通中专、成人中专、职业高中、技工学校；高等职

业教育包括全日制普通专科教育、全日制普通高职教育。已

注册正式学籍，学籍的确认以教育部、人社部学籍管理系统

数据为准。 

3.自愿申请。享受补助的扶持对象需学生本人自愿提出

补助申请。上一学期享受过补助政策，且未毕业的补助对象，

需继续在雨露计划网提出申请，方能享受补助政策。 

四、扶持期限 

贫困家庭子女接受职业教育在校期间（包括顶岗实习），

其家庭均可享受助学补助。 

符合条件的学生第一次得到补助后，在校期间无论家庭

脱贫与否，均可享受扶持政策；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期间享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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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助，毕业后升入高等职业院校继续学习的学生，同样享受

扶持政策。 

五、补助标准 

每位学生家庭每学期补助 750 元。符合条件的，仍可享

受国家其他职业教育资助政策。 

六、补助方式 

1.生源地发放。 

2.直补到户。补助资金一律通过惠农一卡统直接打卡到

户。由于在网上申请时，系统默认打款银行为农商行，所以

只能提供本人或本户其他家庭成员的惠农一卡统账号（严禁

提供非贫困户银行账号）。 

3.分期申请、分期支付。每学年分秋季、春季两学期申

请、审核，每学期各发放 750 元，直至毕业。 

七、工作程序 

1.网络申报。登录雨露计划网（http://yulu.wuliankeji.com.cn）

实名注册，提交申请或手机扫描官网主页“雨露百事通”APP

二维码下载安装后提交申请。 

2.严格审核公示流程。登录雨露计划网完成村级确认、

乡镇初审、县级审核工作，并将拟补助扶贫对象在所在行政

村进行公示，上传公示照片。 

3.补助资金直补到户。 

八、时间安排 

雨露计划网申报开放时间原则设定为： 

春季学期：申报时间 3 月 10 日至 5 月 10 日，6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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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完成审核，9 月前补助到位。 

秋季学期：申报时间 9 月 20 日至 11 月 20 日，12 月 10

日前完成审核，2 月补助到位。 

九、关于 2018 年秋季学期雨露计划工作 

按照《关于实施雨露计划支持农村贫困家庭新成长劳动

力接受职业教育工作的通知》（川扶贫移民发〔2015〕286 号），

各乡镇要加快 2018 年秋季学期雨露计划申报工作，在学籍资

格审核过程中，特别注重把握以下三点： 

1.学籍在档清单中通过名单已由教育部、人社部中、高

等职业教育学籍系统自动比对，此项不需要再做审核。 

2.学籍不在档清单是指未通过教育部、人社部中、高等

职业教育学籍系统自动比对数据。其中：通过（无证）是指

已通过贫困户资格审核但未上传学籍证明。对这部分申报人，

各乡镇要通过各种途径尽快通知其上传学籍证明并手动查看

（可用纸质证明）后确定其资格；通过（有证）是指已通过

贫困户资格审核并已上传学籍证明。 

3.通过（有证）需手动查看后确定其资格（可用资质证

明），无资格的申请人做取消操作。注：在学籍提交时通过（无

证）人数要为 0 人。 

十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“雨露计划”是针对贫困家庭助学的一项重要民生

工程，各乡镇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 2018 年 9 月新入学和原

已享受补助仍在校就读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的政策宣传和

申报工作，确保应纳尽纳，不漏一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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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各乡镇要主动安排本辖区村、社区，充分利用广

播、微信、QQ、宣传栏等渠道将雨露计划政策宣传到所有

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，确保申报工作顺利开展。 

（三）雨露计划补助资金通过惠农一卡统直补到户，各

乡镇要加强完善资金的发放、使用和监管，建好相关台账，

严禁出现干部违规收卡借卡，截留挪用补助资金等问题。对

违规违纪的，坚决从严查处，严肃追责问责，涉嫌违法的，

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 

特此通知。 

联系人：邓 括    QQ：17588388 

电  话：7223708  13438765502 

 

 

仪陇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 

2018 年 10 月 30 日 

 
                   
仪陇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         2018 年 10 月 30 日印发 


